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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適用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一、適用範圍 

災區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

臨時工作津貼，得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二、災區之認定 

災區之認定，依行政院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院臺內

字第○九八○○九九八三一號公告之災區範圍認定。 

三、災區居民之認定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一)災區居民之認定 

參照九十八年九月十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訂定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第三

條規定，所稱災區居民，指莫拉克颱風發生時，有

一定事實足認居住、工作或設籍於災區者。 

(二)災區居民證明文件 

1.設籍於災區者，指於莫拉克颱風發生以前(九十八

年八月八日以前)設籍於災區之居民，如稽徵機關

依國稅戶政資訊運用(JHQ)系統未能查得設籍資料

者，該人應提示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2.所稱有一定事實足認居住、工作於災區者，則應提

供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1)鄉（鎮、市、區）公所或村、里、鄰長或警政機

關開具之居住證明。 

(2)於災區工作之在職、離職證明或勞工保險文件。 

(3)房屋租賃契約。 

(4)公共事業費用之繳費證明。 

(5)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貳、適用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九項規定 

一、颱風災民之認定 

依本處理原則壹、三關於災區居民之認定規定辦理。 

二、營利事業對颱風災民直接救助及重建之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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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金之捐贈 

1.適用範圍： 

營利事業對颱風災民直接捐贈現金者，得於申報所

得稅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應檢附憑證： 

(1)依據對災民個人現金救助之收據、簽收清冊或其

他足資證明文件核實認定。對災民個人現金救助

之收據或簽收清冊，應載明災民之姓名、身分證

統一編號、戶籍地址、受災地址、救助金額、受

領日期及災民或其代理人之簽章等。 

(2)未能提出上開文件，或經查受贈對象非為災民或

受贈對象之個人資料不符，應通知營利事業依限

補正；其未補正或補正後仍無法查對者，該筆捐

贈支出不予認定。 

3.認列時點： 

以捐贈現金日期認列其費用。 

(二)物資之捐贈 

1.適用範圍： 

營利事業對颱風災民直接捐贈物資者，得於申報所

得稅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應檢附憑證及捐贈金額之認定： 

(1)外購商品捐贈者：營利事業購入供捐贈物品之統

一發票、普通收據或其他合法憑證，並以其購入

成本認定。 

(2)以本事業之產品、商品或其他資產捐贈者：於營

利事業帳簿中載明捐贈物品之名稱、數量及成本

金額，並以其帳載成本認定。 

(3)營利事業並應取得災民受領物品品名及數量之

簽收收據、清冊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以憑核

認。簽收收據或清冊應載明災民之姓名、身分證

統一編號、戶籍地址、受災地址、受領品名、數

量、受領日期及災民或其代理人之簽章等。如經

查明受贈對象非為災民或受贈對象之個人資料

不符，應通知營利事業依限補正；其未補正或補

正後仍無法查對者，該筆捐贈支出不予認定。非

由災民直接受領或透過政府、其他機關團體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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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者，依本處理原則貳、三之規定辦理。 

3.認列時點： 

以物資實際發放日期認列其費用。 

(三)重建之捐贈 

1.適用範圍： 

(1)營利事業對災民個人重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

稅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營利事業參與或協助各級政府機關進行災區重

建計畫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當年度

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應檢附憑證及捐贈金額之認定： 

(1)外購原料、物料及商品投入重建工作者：營利事

業購入供重建使用物品之統一發票、普通收據或

其他合法憑證，並以其購入成本認定。 

(2)以本事業之產品、商品或其他資產投入重建工作

者：於營利事業帳簿中載明捐贈物品之名稱、數

量及成本金額，並以其帳載成本認定。 

(3)僱用人員投入重建工作者：以給付予實際從事重

建工作者之報酬認定，並應依法辦理扣繳，如僱

用災區居民，得免列報扣免繳憑單，惟不得與其

他科目重複列報。 

(4)營利事業對災民個人重建之捐贈者：災民受領品

名及數量之簽收收據或清冊。簽收收據或清冊應

載明災民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

受災地址、受領品名、數量、受領日期及災民或

其代理人之簽章等。如經查明受贈對象非為災民

或受贈對象之個人資料不符，應通知營利事業依

限補正；其未補正或補正後仍無法查對者，該筆

捐贈支出不予認定。 

(5)營利事業參與或協助各級政府機關從事災區重

建計畫者：各級政府機關出具其從事災區重建計

畫之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稽徵機關查

核時，得請營利事業提供其從事災區重建計畫之

相關明細資料以憑核認。其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者，該筆捐贈支出不予認定。 

3.認列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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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投入重建支出之日期認列其費用。涉及財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者，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列報費

用；除經行政院核定酌予延長者外（延長期間最多

以二年為限），其未於一百零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以

前移轉所有權者，無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九項規定之

適用。 

4.補助款之認列： 

營利事業從事重建之捐贈，如取得其他單位之補助

款或對價，應列報為收入並依相關規定報繳稅捐。 

三、營利事業透過各級政府機關或其他機關團體對颱風災

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贈 

(一)現金捐贈 

1.適用範圍： 

營利事業透過各級政府機關或其他機關團體對颱

風災民救助及重建之現金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

時，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應檢附憑證及捐贈金額之認定： 

(1)透過各級政府機關捐贈者：各級政府機關開立之

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並以其所載金額核

認。 

(2)透過其他機關團體捐贈者：營利事業捐贈予經內

政部或地方政府許可從事莫拉克颱風賑災勸募

活動之機關或團體，應取得載明許可單位、文號

及勸募活動名稱之收據。其另取得該機關團體出

具已將該筆捐款支用於颱風災民救助及重建或

已轉交各級政府機關統籌賑災之證明文件者，以

收據所載金額核認；其未取得該證明文件者，無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九項不受金額之限制之適用。 

3.認列時點： 

以捐贈現金之日期認列其費用。 

(二)物資捐贈 

1.適用範圍： 

營利事業透過各級政府機關或其他機關團體對颱

風災民之物資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當年

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2.應檢附憑證及捐贈金額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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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購商品捐贈者：依本處理原則貳、二、(二)2.(1)

之規定認定。 

(2)以本事業之產品、商品或其他資產捐贈者：依本

處理原則貳、二、(二)2.(2)之規定認定。 

(3)透過各級政府機關捐贈物資者：各級政府機關開

立之受領捐贈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4)透過其他機關團體捐贈物資者：其他機關團體開

立之受領捐贈收據。其另取得該機關團體出具已

將該筆捐贈物資支用於颱風災民救助及重建或

已轉交各級政府機關統籌賑災之證明文件者，以

全部金額核認；其未取得該證明文件者，無本條

例第十九條第九項不受金額之限制之適用。 

(5)委託他人代為發放物資者：取得載有發放人向營

利事業領取物資之日期、品名、數量、分送地點、

實際分送數量及發放人簽章之報表。 

3.認列時點： 

以各級政府機關或其他機關團體受領捐贈物資或

發放人領取物資之日期認列其費用。 

 


